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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辽财采规〔2025〕11 号

关于推进辽宁省政府采购项目
远程异地评审工作的通知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、沈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，

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：

为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打破评审专家地域壁垒，

提升评审效率与质量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防范廉政风险，结

合我省政府采购工作实际，现就推进全省政府采购项目远程异地

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重要意义

政府采购项目开展远程异地评审，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“放管服”改革、优化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

措，是辽宁以数字赋能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

手，是服务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、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。

远程异地评审将打破地域壁垒，推动专家资源跨区域共享，保障

基层与专业项目获得高水平评审，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。远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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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地评审将有效强化公正性，筑牢财政资金安全“防火墙”，显著

降低市场主体交易成本，激发市场活力，进一步优化全省政府采

购市场的营商环境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政府采购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，鼓励采用跨省或跨市远程

异地评审：

1.采购预算金额达到 1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；

2.采购预算金额达到 400 万元（含）以上，且主管预算单位

认为属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、社会关注度较高的项目；

3.达到公开招标数额的物业和安保项目；

4.采购人所在地评审专家数量较少，无法满足项目评审需求

的项目；

5.采购人根据项目需要，自主确定采用远程异地评审的项目。

隔夜评审项目、需现场查看样品的项目、涉密项目以及其他

需要专家集中评审的项目不宜采用远程异地评审。

三、场所要求

远程异地评审场所分为主场和副场，政府采购项目受理的代

理机构进场所在地的评审场所为主场，主场以外的其他评审场所

为副场，副场可以是一个或多个。采购人应当委派采购人代表，

并且原则上应在主场参加评审。

凡具备政府采购电子化评审场地基本条件的场所机构，均可

作为远程异地评审场所提供方，主场或副场均需按照《辽宁省政

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场所建设指引》（详见附件）配置独立隔断

评审工位、评标计算机、全流程音视频监控设备及其他相关设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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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建立环境动态监测机制。场地提供方需向辽宁政府采购网进行

场地备案登记，由辽宁政府采购网披露公示共享场地信息，方便

代理机构预约使用。辽宁政府采购网运行服务机构要加强评标场

所工位资源统筹，汇总形成评标场所工位共享资源目录。辽宁政

府采购网运行服务机构应当公布评审专家就餐等保障方式和费用

支付渠道，收取交易服务费的，应当同时公布收取标准和方式。

全省各集中采购机构应发挥示范作用，按照技术标准，加大

硬件财政投入，加快建设步伐，确保远程异地评审全过程高效、

安全、可追溯。

四、组织管理

远程异地评审项目采用“主场负责，副场配合”原则，主场

作为评审发起和统筹核心，负责全流程组织与把控；副场作为评

审协同方，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支持，配合主场推进评审的同时，

履行本地监管责任。

（一）制度保障。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远程异地评

审内控管理、设施设备管理等制度，并确定人员负责管理、服务、

协调和系统保障等工作。

（二）副场确定。采购人或受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（以下

简称采购组织机构）需在评审前至少 3 个工作日完成副场场地预

约。采购组织机构需确认评审时间、所需评标工位数量等关键信

息，及时向副场提供方提出预约申请。副场提供方收到预约申请

后，原则上应于当日内完成确认。已确认的评审时间，双方均不

得无故取消。

（三）完善副场补偿机制。主副场之间应当协商确定远程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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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评审有关成本分担和补偿机制：主场收费、副场不收费的，主

场应当适当分担副场一定运营成本；主场收费、副场也收费的，

可以由主场统一收费后给予副场一定成本补偿，也可以由主副场

按照不超过主场本地的收费标准，分别确定各自的收费标准，在

场所工位共享目录中公布，直接向采购组织机构收取；主场不收

费、副场收费的，副场要按照不超过其作为主场时的收费标准，

合理确定其作为副场的收费标准，并在场所工位共享目录中公布，

直接向采购组织机构收取。主副场确定、调整收费标准，要严格

执行价格管理、收费管理相关规定。

（四）专家抽取及劳务报酬。采购组织机构负责制定评审专

家抽取方案，明确副场数量、主副场专家人数及专业配置；省内

异地评审项目主副场专家均通过辽宁政府采购网专家库随机抽

取；跨省异地评审项目主场或省内副场专家从辽宁政府采购网专

家库随机抽取，外省副场专家从副场所在地省级政府采购评审专

家库进行抽取。若随机抽取难以满足专业需求，经主管预算单位

书面同意后，采购人可直接选定相应领域专家。评审专家确认参

评后因故缺席导致人数不足的，由采购组织机构分主场、副场及

时补抽。

省内评审专家的劳务报酬，按照《关于印发辽宁省政府采购

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辽财采〔2017〕511 号）规定执行。

跨省项目远程异地评审副场专家的劳务报酬，参照副场所在地专

家库的标准执行，鼓励按照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确定副场专家

劳务报酬标准。

（五）档案管理。评审结束后，主场相关责任人员需对评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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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程涉及的全部电子文件与非电子文件进行系统整理及规范存

档；副场相关责任人员应配合完成电子文件上传、非电子文件邮

寄等工作，及时向主场移交资料，确保项目资料归档完整无缺、

全程录音录像清晰可辨。

（六）应急管理。各采购组织机构需提前制定备用评审方案。

若因主场或副场电力、网络、设备故障导致无法按时开标（开启

响应文件），采购组织机构应立即取消评审，及时通知主、副场

管理单位及评审专家，将推迟评审时间告知相关供应商；若开标

后发生上述故障，采购组织机构应待故障排除后恢复评审，故障

持续超 2 小时且经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的，可终止评审并会

同主、副场管理单位封存保密投标（响应）文件及评审资料，待

故障解除后重新组建评审小组，原评审意见无效且成员须严格保

密，同时采购组织机构须完整记录应急处置情况并纳入采购文件

存档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统筹

组织推进本地区政府采购项目远程异地评审工作，主动加强与采

购人、代理机构等相关单位的常态化沟通协调，确保评审过程安

全规范、高效顺畅、全程透明。各相关单位要精心制定实施方案，

强化协同配合，层层压实责任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落细、取得实

效，持续提升全省政府采购工作质量与效能，为政府采购治理现

代化提供有力支撑。

（二）维护交易秩序。主副场要分别维护各自场内交易秩序，

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提醒、劝阻并记录保存；主场管理单位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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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违法违规情形，及时报告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；副场管理单

位发现评审违法违规情形的，需先告知采购组织机构及主场管理

单位，再由二者报告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。

（三）强化财政监管。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负责远程异地评

审活动监督管理，依法处理投诉、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；若发现跨

省异地评审项目副场违法违规行为线索及专家违规评审情况，移

交副场所在地财政部门处置。

（四）专家履职评价。主副场分别负责记录本地评审专家现

场履职情况。评审结束后，省内异地评审项目主副场需将专家履

职评价情况推送辽宁政府采购网；跨省异地评审项目主场推送至

辽宁政府采购网，副场推送至副场所在地省级政府采购评审专家

库组建单位，由该组建单位负责考核管理副场在库专家。

省级财政咨询电话：024-22700983

技术咨询电话：400-128-8588

附件：辽宁省评标场所建设指引

省财政厅

2025 年 11 月 6 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5年11月6日印发



附件

辽宁省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场所建设指引

序
号

区域分布 类型 配备内容 用途说明 规格参数及要求

1 电梯厅或楼道口 硬件 信息发布屏 发布当日开/评标室项目引导信息
屏幕尺寸不小于32寸，支持IPS高清显示，支持通过网络发布信息状态
更新

2 评标室 硬件 电子门禁
配置相应的身份识别机制，核验具备相关授权资质的
专家进入评标室

3 评标室 硬件 电子标牌
摆放显著位置，展示当前项目的专家信息及对应的评
标机位，引导其前往正确机位

屏幕尺寸不小于12英寸，支持交互式手指触屏，分辨率不小于 
1920*1080

4 评标室 硬件 监控探头 全方位无死角的环境监控设备
支持500万像素，F1.6高解析度光圈，5米范围内声音收录，H.265视频
编码及高效传输。内嵌64GB内存卡，支持数据缓存

5 评标室 硬件 高灵敏度拾音器
全过程音频采集设备，录音可精准捕捉多人交流的每
一处细节

建议最低配置：
全向数字降噪拾音器； 拾音范围70平方米；音频传输距离3000米；灵
敏度-38dB ；信噪比 75dB ；MINI DSP处理器

6 评标室 硬件 打印机 评审现场的资料打印，方便专家进行签字、留存
打印速度不低于25页/分钟（黑白）、分辨率达600x600dpi、具备网络
打印与自动双面打印功能、纸盒容量≥250页

7 评标室 硬件 评审席位 与其他评审席位有间隔，互不干扰
长：不小于1.5米；宽：不小于1.5米；高：不小于2米；需配套办公桌
椅 ，网络及电源接口，评标工位之间相隔超过2米，工位平行部署

8 评标室 硬件 评审电脑

专家使用评审电脑访问相关电子评审系统进行评标
（建议配备双屏设备，一屏用于操作电子评标流程，
另一屏用于专家间视频会议交流。评审电脑按专家席
位配置，原则上实行一人一台）；预装必要的评审软
件，包括但不限于辽宁政府采购网必要的认证工具、
屏幕录制工具、PDF 阅读工具、浏览器、文档编制工
具如 Word/WPS及按需预装的 CA 认证驱动等

建议最低配置：
CPU主频2.7GHz ，末级缓存容量12M；内存 16G DDR4 3200MHz ，4个
内存槽位；独立显卡，显存容量2G；512G M.2 NVME 固态硬盘+ 1TB 
SATA3 7200rpm 硬盘；须满足双屏显示，显示器尺寸27英寸，低蓝光
认证，支持VGA+HDMI接口

9 评标室 硬件 电脑摄像头
各采购主体间在线音视频会议交流及专家人脸识别；
与评审电脑配套，一台电脑配置1个

USB连接评审电脑，清晰度不低于720P，支持自动聚焦

10 评标室 硬件 头戴式耳麦
专家发言及听取其他专家声音，供应商洽谈/演示/澄
清声音；与评审电脑配套，一台电脑配置1个

头戴式，含麦克风。根据电脑配备情况，可选择有线或无线。频响范
围：20-20000Hz ，阻抗32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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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场所建设指引

序
号

区域分布 类型 配备内容 用途说明 规格参数及要求

11 评标室 硬件 手写板
根据平台建设情况，可适时配备手写板（用于专家进
行文件手写签名。采集签名者的原始笔迹，并将其与
相关文件进行绑定）

支持记录书写压力、速度、时长、执笔角度等动态特征，采样率不低于
200Hz，压力检测精度±0.1N；采用无线无源电磁感应技术，定位精度
≤0.1mm，具备抗电磁干扰设计；输出符合SF/Z JD0300001-2019《手
写电子签名笔迹鉴定技术规范》的数据包，提供RESTful API接口供第
三方系统调用。
电子签名手写板如具备额外功能，例如指纹采集、摄像头模块、磁卡读
写或扫描功能，其他硬件可以相应减配

12 评标室 硬件 指纹采集器
根据平台建设情况，可适时配备指纹采集（强化身份
认证与操作留痕）

13 评标室 硬件 身份证读卡器
根据平台建设情况，可适时配备身份证读卡器（快速
核验专家身份信息）

14 机房 硬件 硬盘录像机 视频、声音信息归集的中控设备
NVR-8路录像机1台，支持4TB以上存储空间，用于音视频数据采集和存
储

15 机房 硬件 POE交换机 用于评标室内室内监控及专家监控摄像头的连接 8口全千兆POE交换机，支持网管配置

注：

1.评标室应确保光线充足明亮、空气清新流通，全力营造一个静谧且舒适的工作环境，有效屏蔽外界的各类干扰因素，助力专家始终保持高度专注状态，进而显著提升评审工作
的效率与质量。
2.为每位专家配备的评审设备，均需严格依照辽宁政府采购网的技术规范要求，安装安全认证工具、杀毒软件等必要软件，全方位保障评审信息的安全性与可用性，杜绝信息被
伪造、篡改、冒用等潜在风险。
3.评标室提供方需完成与辽宁政府采购网的技术对接，确保监管部门可根据实际工作需求，实时远程监控评审场所内的评审过程。同时，需开通项目档案数据归集访问权限，方
便监管部门按管理需要随时调阅电子归档信息，也便于采购组织机构归集副场项目所需电子文件信息（含数据电文、录音、录像等各类文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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